关于做好2010年第二批和第三批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科技办，园区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组织申报和管理，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要求，现对做好2010年第二批和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做如下通知：
一、申报对象

凡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且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均可申报。
二、申报程序

1、自我评价。企业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进行自我评价，基本符合条件的，填写预申报表（见附表）。

2、预审。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市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根据相关要求进行联合预审。
3、编制申报材料。通过联合预审的企业，按要求编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并附相关附件材料。
4、初审。企业将申报材料分别报市科技、财政和税务部门初审。

5、注册登记。通过初审的企业，在完善申报材料后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innocom.gov.cn）进行注册登记，按要求填写《企业注册登记表》，并通过网络系统上传至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6、申报资料录入，上传扫描附件，检查无误后网上提交。
7、报送纸质材料。企业按要求装订后，交市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汇总上报。

三、时间安排

1、申报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即填写预申报表，并在5月5日前报市协调小组办公室（逾期未报的延期至第三批时申报），市协调小组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预审，通过预审的企业在5月20日前将完整的申报材料（不装订）分别交市科技、财政及税务部门初审，5月26日（申报截止日）前提交正式定稿纸质申报材料至市协调小组办公室。
2、第三批预申报截止日期为6月15日，通过预审的企业在7月10日前将完整的申报材料（不装订）分别交市科技、财政及税务部门初审，7月26日（申报截止日）前提交正式定稿纸质申报材料至市协调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市科技局 邵国君    电话：87986500
   联系人：市财政局 高  婷    电话：87992571
联系人：市国税局 蒋剑超    电话：87992246

联系人：市地税局 沈  晔    电话：87960021
二O一O年四月十八日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预申报表
1、 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法人代码
	
	税务登记号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法定

代表人
	姓 名
	
	手机
	
	身份证号
	

	
	电 话
	
	传真
	
	E-mail
	

	联系人
	姓 名
	
	手机
	

	
	电 话
	
	传真
	
	E-mail
	


2、主要指标情况表
	主营产品（服务）所属技术领域
	大类名称
	二类名称
	三类名称
	三类具体描述

	
	
	
	
	

	人力资源

情况
	职工总数

（人）
	大专以上学历

科技人员数（人）
	从事研究开发

人员数（人）
	留学归国人员数（人）

	
	
	
	
	

	近3年每年

总资产

（万元）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平均增长（%）

	
	
	
	
	

	近3年每年销售收入

（万元）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合计
	平均增长（%）

	
	
	
	
	
	

	近3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万元）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合计

	
	
	
	
	

	研究开发费用与对应年度年销售收入的比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合计

	
	
	
	
	

	近三年成果转化数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合计
	平均

	
	
	
	
	
	


注：成果数包括已受理（授权）的专利等知识产权、技术合同、技术诀窍等。
3、主要项目情况表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起始时间
	技术领域
	本项目人数(人)
	研发经费总预算
	研发经费

总支出


	其中

	
	
	
	
	
	
	
	09年
	08年
	07年

	1
	
	
	
	
	
	
	
	
	

	2
	
	
	
	
	
	
	
	
	

	3
	
	
	
	
	
	
	
	
	

	4
	
	
	
	
	
	
	
	
	

	5
	
	
	
	
	
	
	
	
	


例:起始时间:××年××月—××年××月
4、近三年研发费分年度明细表
万元

	科    目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合计
	备注

	人员人工
	
	
	
	
	

	直接投入
	
	
	
	
	

	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
	
	
	
	
	

	设计费
	
	
	
	
	

	设备调试费
	
	
	
	
	

	无形资产摊销
	
	
	
	
	

	合计
	
	
	
	
	


注：请在备注栏说明是否单独核算
5、主要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情况
	序号
	产品（服务）名称
	技术领域
	技术来源
	销售收入（万元）

	1
	
	
	
	

	2
	
	
	
	

	3
	
	
	
	

	4
	
	
	
	

	5
	
	
	
	


注:销售收入为09年度各单一产品的销售额。
6、知识产权情况表
	序号
	授权项目名称
	类别
	授权

日期
	授权号
	获得

方式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